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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鞍山钢铁）对外公布

的《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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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Ans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二、公司债券概况 

（一）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 

债券代码 148231.SZ 

债券简称 23 鞍钢 Y1 

债券期限（年） 3+N 

发行规模（亿元） 25.00 

债券余额（亿元） 2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85%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如发行人行使票

面利率调整权） 
不涉及 

调整后票面利率（如发行人行使票面

利率调整权） 
不涉及 

起息日 2023 年 03 月 30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3 年，在约定的

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

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

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

额到期兑付。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付息日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

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每

年的 3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选

择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发行人公告

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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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递延支付的金额将

按照当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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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军 

注册资本（万元） ： 2,600,000.00 

注册地址 ： 鞍山市铁西区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客运，

危险货物运输，装卸搬运、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加工，三级普通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一类机动车维修，公路运输（以上项目下属企业经营），铁

路运输（企业内部经营），火力发电（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4 日），工业、

民用气体，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不含专营），焦化

产品，耐火材料制品，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器仪表，铁路电讯装置，

冶金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房屋、公路、铁路、矿山、冶炼、机电、化工、

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工程勘察、设计，房屋、设备出租，软件开发，技术

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耐火土石开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

职业劳动健康研究与服务，轮胎翻新，设备及备件，冶金材料，合金与金属材

料，钢、铁、钒、钛、焦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钢材销售是公司的核心收入来源。公司主营业务为钢材及钢材制品，主要

通过对自有矿山的开采，并辅以一定比例的海外进口，获得生产所需的铁矿石，

而后经过冶炼，加工形成各类钢材产品，以直销供应模式或通过贸易公司代理

销售实现收入。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2,209,128.35 万元，较 2022 年度下降

18.54%；产生营业成本 11,210,725.69 万元，较 2022 年度下降 17.40%；实现营

业利润 344,033.09 万元，较 2022 年度下降 57.64%；实现净利润 209,036.62 万

元，较 2022 年度下降 69.71%，主要因 2023 年钢铁行业持续弱市行情状态，下

游需求持续不振、钢铁价格呈低位振荡趋势，原料端虽联动下行，但采购端降

幅远低于销售端，受供销两端市场持续收窄影响，公司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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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3 年和 2022 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及财务指标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原因 

总资产 20,830,079.87 21,729,104.14 -4.14 - 

总负债 10,616,303.81 11,852,395.07 -10.43 - 

净资产 10,213,776.06 9,876,709.08 3.41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764,873.53 6,615,993.90 2.25 - 

期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937,268.23 1,139,315.67 -17.73 - 

营业收入 12,209,128.35 14,987,504.23 -18.54 - 

营业成本 11,210,725.69 13,571,891.81 -17.40 - 

利润总额 289,937.86 776,222.26 -62.65 

主要因 2023 年钢铁

行业持续弱市行情状

态，下游需求持续不

振、钢铁价格呈低位

振荡趋势，原料端虽

联动下行，但采购端

降幅远低于销售端，

受供销两端市场持续

收窄影响，公司利润

总额下降。 

净利润 209,036.62 690,053.03 -69.71 

主要因 2023 年钢铁

行业持续弱市行情状

态，下游需求持续不

振、钢铁价格呈低位

振荡趋势，原料端虽

联动下行，但采购端

降幅远低于销售端，

受供销两端市场持续

收窄影响，公司净利

润下降。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2,080.15 671,366.02 -55.01 

主要因 2023 年钢铁

行业持续弱市行情状

态，下游需求持续不

振、钢铁价格呈低位

振荡趋势，原料端虽

联动下行，但采购端

降幅远低于销售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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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供销两端市场持续

收窄影响，公司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净额 
1,055,798.11 1,387,172.46 -23.89 -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净额 
413,257.01 43,933.24 840.65 

主要因发行人收到其

他与投资活动相关的

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净额 
-1,674,417.76 -1,549,480.11 -8.06 - 

资产负债率

（%） 
50.97 54.55 -6.56 - 

流动比率

（倍） 
1.04 1.12 -7.03 - 

速动比率

（倍） 
0.67 0.86 -21.75 -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

迟支付到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未发现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偿债意愿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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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对于 23 鞍钢 Y1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运作，发行人、受托管

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和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债券为 23 鞍钢 Y1。截至报告期末，23 鞍

钢 Y1 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3 鞍钢 Y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48231.SZ 

债券简称 23 鞍钢 Y1 

专项品种公司债券具体类型 可续期公司债券 

发行金额（亿元） 2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

司有息债务 

募集资金约定调整/变更流程 不涉及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

有息债务 

临时补流情况 不涉及 

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不涉及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 

报告期内，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债券为 23 鞍钢 Y1。截至报告期末，23 鞍

钢 Y1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专项账户运行正常，发行人已按照

有关要求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核查 

不涉及。 

五、专项品种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核查 

本期债券为可续期公司债券，报告期内相关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148231.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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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3 鞍钢 Y1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

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

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

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

日前 30 个交易日，在相关媒体上

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发行人

续期选择权的行使不受次数的限

制。 

报告期内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发行人递延付息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

选择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

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

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

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

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

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

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应在付息

日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

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

照当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

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

延后支付，则上述递延支付的金额

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

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利息。 

报告期内递延付息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不涉及 

可续期公司债券是否仍计入权益 
截至 2023 年末，“23 鞍钢 Y1”仍

计入权益 

 

  



10 

 

第四章 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执行

情况 

一、公司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 

23 鞍钢 Y1 为无担保债券。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 23 鞍钢 Y1 的按时、

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由监管银行监管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作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等，形成了一

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详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十节 投

资者保护机制”章节。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增信措施和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中相关内容没

有重大变化。 

  



11 

 

第五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海通证券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兑付，未发生发行人不能偿还公司债券的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兑付情况如下： 

单位：年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期限 兑付日 报告期内兑付情况 

149131.SZ 20 鞍钢 Y1 3+N 
2023 年 05

月 29 日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05 月

29 日按时完成兑付工作 

149164.SZ 20 鞍钢 Y3 3+N 
2023 年 07

月 10 日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07 月

10 日按时完成兑付工作 

二、可续期公司债券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续的可续期公司债券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149131.SZ 

债券简称 20 鞍钢 Y1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

行使续期选择权，将本期债券期限

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

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

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交易日，

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

公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执行情况 
发行人不行使本期债券发行人续期

选择权 

发行人递延付息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

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本期

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

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

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

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

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

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

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

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应在付息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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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 

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期执行的

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

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

则上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

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

息中继续计算利息。 

报告期内递延付息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不涉及 

可续期公司债券是否仍计入权益 
截至 2023 年末，“20 鞍钢 Y1”已

兑付 

  

债券代码 149164.SZ 

债券简称 20 鞍钢 Y3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

行使续期选择权，将本期债券期限

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

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

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交易日，

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

公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执行情况 
发行人不行使本期债券发行人续期

选择权 

发行人递延付息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

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本期

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

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

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

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

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

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

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

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应在付息日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 

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期执行的

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

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

则上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



13 

 

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

息中继续计算利息。 

报告期内递延付息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不涉及 

可续期公司债券是否仍计入权益 
截至 2023 年末，“20 鞍钢 Y3”已

兑付 

  

债券代码 148231.SZ 

债券简称 23 鞍钢 Y1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

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

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

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

日前 30 个交易日，在相关媒体上

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发行人

续期选择权的行使不受次数的限

制。 

报告期内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发行人递延付息选择权设置情况 

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

选择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

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

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

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

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

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

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应在付息

日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

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

照当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

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

延后支付，则上述递延支付的金额

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

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利息。 

报告期内递延付息选择权执行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不涉及 

可续期公司债券是否仍计入权益 
截至 2023 年末，“23 鞍钢 Y1”仍

计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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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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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跟踪评级机构，在公

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一、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1．23 鞍钢 Y1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定期跟踪评级机制运行正常，最新的跟踪评级报告

请查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有关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评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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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及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一、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针对我司受托的公司债券，发行人按照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披

露了以下公告： 

1．《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2023 年 2 月 28 日） 

2．《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2023 年 3 月 17 日） 

3．《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公告》（2023 年 4 月 20 日） 

4．《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2023 年 4 月

26 日） 

5．《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报告》（2023 年 4 月 28 日） 

6．《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2023 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2023 年 5 月 25 日） 

7．《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三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公告》（2023 年 5 月 25 日） 

8．《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3 年 6 月 20 日） 

9．《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三期）2023 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2023 年 7 月 6 日） 

10．《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2023 年 7

月 14 日） 

11．《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半年度报告》（2023 年 8 月

30 日） 

12．《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

告》（2023 年 9 月 4 日） 

二、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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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海通证券作为 23 鞍钢 Y1、20 鞍钢 Y1（2023 年度内已到期兑付）、20 鞍

钢 Y3（2023 年度内已到期兑付）的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受托管理工作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有关规定和《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通过舆情监测、业务提示及现场

回访等方式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义

务。 

特别地，报告期内海通证券针对本期债券披露了以下报告：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涉及总经理变动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3 月 7 日）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涉及总经理变动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3 月 22 日）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涉及董事、监事变

动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5 月 4 日） 

4．《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20 日） 

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涉及审计机构发生

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7 月 20 日） 

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涉及董事长、信息

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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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海通证

券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

发行人按主管机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